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按照《贯彻落实<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>的细化任务方案》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有效运用柔性执法，公安厅制定了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
《清单》共包含未按规定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、未按规定颁发保安培训结业证书、违规收取保安培训费用、未按规定执行互联网服务实名制、网络运营者不履行身份信息核验义务、网络运营者不按公安机关要求处置违法信息、网络运营者拒不向公安机关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、未安装技防产品和技防系统等15项违法行为，《清单》列明了不同违法行为的违反条款和处罚适用条款，并根据不同违法行为的特点分别制定了适用条件。

